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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为适应党在新时期工作的需要，各级党组织对发展党员 

工作抓得较紧，注重质量。1982年 5 月，州委提出《关于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》，要求在新 

时期发展党员工作的指导思想上，既要服从建设“两个文明”的需要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 

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战略任务，同时也要考虑党风还未能根本好转，在党内仍存在思想 

不纯、组织不纯、作风不纯的问题，因此在发展党员工作中，必须坚持既不停止发展，也绝 

不可以大发展，只能适当发展的方针。在农村暂不发展党员；没有经过整顿的基层党组 

织暂不发展党员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，坚决不能吸收入党。1984 

年 1 1月至 1987年 4 月，全州开展整党工作。在近三年整党中，本着“成熟一个，发展一 

个”的原则，注意从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。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，根椐中央和省委 

指示，州委对发展党员工作，提出要认真贯彻“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改善结构，慎重发 

展”的方针，把质量放在第一位，纠正过去存在的重业务能力和社会声望而忽视政治素质 

的倾向。此后，全州放慢发展党员的速度。到 1990年底，全州共有党员27480余名。

第三节干部队伍

5 0年代初，全州干部数量少。1950年仅有各级各类干部6 9 0余人，其中少数民族干 

部 8 0余人，妇女干部1 0余人，而且干部大多数集中在党政部门。1950〜1955年，地委 

和 各 县 （工）委，结合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，团结建政、团结治安和团结生产等项工 

作，积极培养和陆续吸收一批干部。到 1955年底，全州干部总数为62 3 0余 人 （包括安 

置的民族、宗教上层人士）。1956〜1960年，结合民主改革和农牧业合作化，培养、选拔 

和吸收一批劳动人民出身的各族干部（主要是藏族干部）。I 9 6 0年底统计，全州已有干部 

18570余人，其中少数民族干部33 7 0余人。1960年以后至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，经过 

社教和“四清”运动，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实践，培养和先后吸收 

一批新干部，其中大多数为民族干部。其间 1961〜1963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，精简部 

分干部，全州干部总数略有下降。1966年下半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幵始后，干部的培养和 

发展工作趋于停顿。7 0年代初恢复州委后， 1973〜1974年间，结合整建党、整建人民公 

社，吸收 7 0 0余名民族干部。1976年底统计，全州共有干部22960余人。197 9年以后， 

干部数量继续增加。至 1990年，全州干部总数达30400余人。

随着干部数量的增加，干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：

政 治 状 况 1950年干部中的共产党员占干部总数的38. 7 %  ,青年团员占4 3 %  ; 1959 

年干部中的共产党员占干部总数的25. 3 7 %  ,青年团员占26. 4 6 %  ; 1978年干部中的共产 

党员占干部总数的3 2 . 5 % ，共青团员占16.55%; 1990年干部中的共产党员占干部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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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28. 5 % , 共青团员占18 . 3 %。

文 化 程 度 1959年,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占53. 6 6 % ，高小以下的占46.34%; 

1978年，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占10. 0 5 % ，中专（高中）的 占 33. 6 5 % ，初中以下的占56.30%; 

1990年 ，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占12. 0 6 % ，中专(高中）的占 56. 0 2 % ，初中以下的占31. 9 2 %。

专 业 技 术 1962年，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占干部总数的78%;1965年，各类专业技术 

干部占 56.4%;1976年，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占71.9%;1990年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占56.04%。

年 龄 结 构 1958年，3 5岁以下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7. 7 6 % ，36〜4 5岁的占 9 . 8 2 %， 

4 6 岁 以 上 的 占 2.42%;1978年 ，3 5岁以下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4.44%，36〜4 5 岁的占 

36. 5 3 % , 4 6〜5 5岁的占15. 9 0 % , 5 6〜6 0岁的占3.13%; 1 9 9 0年 ，3 5岁以下干部占干部 

总数的49. 4 7 % , 3 6〜4 5岁占 33. 9 7 % ，46〜5 5岁的占12. 29% , 5 6〜6 0岁以上占14. 2 7 %。

民 族 比 例 1950年 ，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1. 9 % ;  1959年，少数民族干部占 

干部总数的17.2%; 1965年 ，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30%; 1978年 ，少数民族干 

部占干部总数的38%; 1990年，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5 . 9 %。

第四节培养民族干部

从 50年代以来，各级党组织认真抓了培养民族干部工作。50年代初期，康定地委积 

极贯彻中央关于“普遍而大胆培养选拔和放手使用民族干部”的方针，采取各种方法，培养 

使用和选拔民族干部。此后一直坚持贯彻这条方针，使藏、彝等民族干部不断成长壮大。

培养民族干部，主要采取以下方法：（1 )从实际斗争中选拔培养。大多数民族干部， 

先后经历州内各项政治运动，经受顺利和曲折、成功和失误、正面和反面的锻炼和考验。 

在五六十年代，州、县多由汉族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时，就 采 取 “正职带副职、老带 

新、分工负责”的办法，在实际工作中培养民族干部。（2 ) 短期轮训提高。仅 1951年 1 

月开办的康定民族干部学校，到 1953年底，就办了 5 期，计 25个班次，头两期每期三 

个月，以后改为半年，共训练民族干部近3000人。从 1954年起，开始轮训在职民族干 

部，每期轮训500名，时间为半年。采取学习理论与总结工作相结合的方法，提高民族 

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。像这样有计划的轮训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至 1990年 ，有民 

族干部16900多人次参加各种类型的短期培训。（3 ) 正规化培训。从 1984年 到 1990年 ， 

全州有605名民族干部被送入大专院校深造；有 633名民族干部被送入中等专业学校学 

习。对 1023名文化较低的民族干部，分别进行高中、初中或小学文化补习。同时采用不 

同的方式，鼓励民族干部参加自学统考和函授学习，取得学历资格。对担任州、县领导 

工作的民族干部，有计划地抽调到中央党校和省委党校，进行正规化培训。1982〜1990


